統計資料背景說明

資料種類：文化資源統計
資料項目：臺中市公共藝術設置概況  
一、發布及編製機關單位：

   *發布機關、單位：臺中市政府文化局會計室
   *編製單位：臺中市政府文化局視覺藝術科 
   *聯絡電話：(04)22289111#25219
   *傳真：(04)23714756
   *電子信箱：Curtischen@taichung.gov.tw
二、發布形式：

   *口頭：

      ( )記者會或說明會

   *書面：

      ( )新聞稿      ( )報表    ( )書刊，刊名：

   *電子媒體：

      ( )線上書刊及資料庫，網址：    
 ( )磁片   ( )光碟片  （(）其他(報表)
三、資料範圍、週期及時效

 *統計地區範圍及對象：依據「公共藝術設置辦法」及「文化藝術獎助及促進條例」，並經本府審議、核定與備查之公共藝術設置基本資料彙編。
 *統計標準時間：靜態統計欄位，以截至各該年底之統計資料為準；
動態統
  計欄位，以每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止之統計資料為準。
 *統計項目定義：

（一）縱行項目：平面、立體及組合形式(兼具立體及平面)三類型，再分

      別細分下列數種。

  1.繪畫：以表面作為支撐面，再在其之上加上顏色的行為。

  2.數位影像：將影像資料以數位的方式，即經過管理與儲存的動作保存。

  3.壁畫：在壁面上以顏色塗料創作之行為或以物品裝飾之藝術。

  4.浮雕：將要塑造的形象雕刻出來之藝術。
  5.雕塑: 指為美化城市或用於紀念意義而雕刻塑造、具有一定寓意、象
    徵或象形的造型藝術觀賞物和紀念物。
  6.垂吊及壁掛造形：經過特殊設計並以懸掛方式安裝之作品。

  7.水景：與水池、噴水有關之造型設計。

  8.傢俱設施：依照傢俱形式之藝術品設施，置於戶外兼具觀賞及使用功

    能。

  9.其他：前述列別以外。

（二）橫列項目：係指公共藝術設置執行小組應依建築物或基地特性、預
      算規模等條件，選擇公開徵選、邀請比件、委託創作及指定價購四
      類徵選方式並經審議會審議後辦理。
   *統計單位：件。
   *統計分類：
     （一）縱行項目：分別以平面、立體及組合形式(兼具立體及平面)設計模式

           後並細分為繪畫、數位影像、壁畫、浮雕、雕塑、垂吊及壁掛造形、
           水景、傢俱設施及其他數據總計。
     （二）橫列項目：依公開徵選、邀請比件、委託創作及指定價購數據統計。
   *發布週期(指資料編製或產生的頻率，如月、季、年等)：年
   *時效(指統計標準時間至資料發布時間之間隔時間)：2個月
   *資料變革：無
四、公開資料發布訊息：

*預告發布日期：每年終了2個月(原訂預告發布日期如遇例假日或國定假
 日則延至下一個工作日發布)
   *同步發送單位：臺中市政府主計處
五、資料品質：

   *統計指標編製方法與資料來源說明：由本局視覺藝術科依據公共藝術設置基
    本資料彙編。
   *統計資料交叉查核及確保資料合理性之機制：本局業務單位及會計室交叉查

核，確保資料合理性。 

六、須注意及預定改變之事項：表號11019-90-02-2
七、其他事項：無

